
附件

珠海2025年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工作方案

为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垃圾分类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，持之以恒抓好垃圾分类宣传工作，加大生活垃圾分类的宣传力度，通过创新宣传方式，不断扩大垃圾分类覆盖面，形成市民理解、参与、支持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良好氛围。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工作方案。
一、总体目标
以持续走在全国、全省前列为目标，动员各方力量，坚持开展全方位长期系统宣传，营造人人参与垃圾分类、个个善于垃圾分类的浓厚氛围，引导带动广大居民积极参与垃圾分类，激发持续参与积极性和主动性，形成“好习惯”的良好氛围。
二、宣传主题及任务分工
1月主题：新春佳节新气象，垃圾分类新时尚
各区统筹镇街社区将垃圾分类结合春节传统风俗，举办书法、剪纸、雕刻等垃圾分类宣传“五进”主题活动，将垃圾分类知识融入形式多样的活动，营造喜庆祥和节日气氛，同时对居民做好宣讲工作，倡导居民践行垃圾分类，妥善处置各类生活垃圾，积极创新垃圾分类宣传活动方式方法，不断打造精品亮点，多措并举提升居民分类意识。[责任单位：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、各区垃圾分类主管部门、各镇街社区] 
2月主题：欢欢喜喜闹元宵，垃圾分类入人心
各区统筹镇街社区结合传统节日，将厨余垃圾分类知识融入猜灯谜、折纸、制作花灯等传统活动，依托现有生活垃圾分类宣教基地，鼓励市民自带家中厨余垃圾参与制作酵素的课堂与实践，进一步提高居民家庭厨余垃圾分类意识，加深分类印象。利用政务服务窗口、广场、机场、车站、轻轨站、学校、企业、公园、商场（超市）、酒店、景区、社区（小区）、医院、体育场馆、建筑工地、公交车视频、出租车车顶等平台的电子显示屏、宣传橱窗、宣传栏等载体，刊载“垃圾分类”宣传公益视频、海报和标语。[责任单位：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、市委宣传部、市发展改革局、市教育局、市民政局、市住房城乡建设局、市交通运输局、市农业农村局、市商务局、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、市卫生健康局、市市场监管局、市供销合作联社、市轨道交通局、水控集团、各区垃圾分类主管部门、各镇街社区]
3月主题：学习雷锋正当时 垃圾分类伴我行
各单位结合雷锋月，传播雷锋精神，广泛动员青少年志愿者、学校团组织、巾帼志愿者、公共机构干部职工志愿者等参与垃圾分类，将“垃圾分类”工作宣传融合到绿色生活进万家、行业协会等志愿服务活动中，开展垃圾分类宣讲，鼓励志愿者积极参与垃圾分类桶边督导和日常巡检等活动，探索精准化志愿服务，让垃圾分类更加便民、更有温度、更接地气。[责任单位：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、市委社会工作部、市教育局、团市委、市妇联、各区垃圾分类主管部门、各镇街社区]
4月主题：分类点亮地球，绿色共筑未来
各行业部门围绕世界地球日，将垃圾分类融合减塑行动、节能环保、节约粮食、光盘行动等源头减量主题开展系列宣传活动，强调垃圾分类对地球生态的重要性，提升全社会对生活垃圾分类和减量低碳的关注度，引导群众践行绿色生活方式。[责任单位：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、市发展改革局、市商务局、市市场监管局、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、市生态环境局、各区垃圾分类主管部门、各镇街社区]
5月主题：第三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
与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同频共振，将垃圾分类作为推动生态文明建设、提升社会文明程度、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抓手，持续深入推进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，加强垃圾分类宣传，着力打造本市宣传品牌，动员全社会积极参与生活垃圾分类，努力营造政府倡导、社会支持、人人参与的良好氛围。[责任单位：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、各区垃圾分类主管部门、市委组织部、市委宣传部、市委社会工作部，市发展改革局、市教育局、市工业和信息化局、市民政局、市司法局、市财政局、市自然资源局、市生态环境局、市住房城乡建设局、市交通运输局、市农业农村局、市商务局、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、市卫生健康局、市市场监管局、市邮政管理局、团市委、市妇联、市供销合作联社]
6月主题：《条例》实施四周年 多维度深化分类氛围
在全市范围内开展《条例》系列普法宣传活动，联合相关职能部门结合工作职能深入全市各大商圈、星级酒店、餐饮门店、集贸市场、医疗机构等开展入户普法宣传，进一步引导生活垃圾产生单位落实法律责任。结合“六一儿童节”开展“垃圾分类小科普员”活动，发动垃圾分类讲师、垃圾分类志愿者深入学校开展生活垃圾分类知识宣讲，普及生活垃圾分类相关法律法规，提升学生对垃圾分类的认同感和参与度。[责任单位：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、市委社会工作部、市发展改革局、市教育局、市司法局、市商务局、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、市卫生健康局、市市场监管局、各区垃圾分类主管部门、各镇街社区]
7月主题：垃圾分类守护食品，安全助力餐桌健康
[bookmark: _GoBack]全市各大商圈、星级酒店、餐饮门店、集贸市场等要多渠道、多形式开展食品安全知识宣传教育，倡导健康饮食。引导市民关注食品安全，养成健康饮食的习惯，积极做好生活垃圾分类，减少食物浪费，践行源头减量，通过向民众普及食品安全知识，倡导居民在生活中践行新时尚分类志愿行理念，促进群众了解垃圾分类的益处，积极参与到垃圾分类的行动中。[责任单位：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、市市场监管局、市商务局、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、水控集团、各区垃圾分类主管部门、各镇街社区]
8月主题：分出乡村高颜值，垃圾分类助力“百千万工程”
各单位要把落实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作为推进实施“百千万工程”的重要抓手，促进乡镇村民对垃圾分类知识的了解，有效地提高乡镇居民的环保意识，助力垃圾分类，生态文明建设。合理配置标识准确的垃圾分类投放箱等环卫设施，及时维修或更换缺损的部件，确保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设施完备、图文标识统一规范、清晰醒目、易于辨识。加强分类投放点（垃圾收集点）日常清理保洁，确保分类投放收集点干净整洁、无异味，提升周边环境卫生质量。[责任单位：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、市农业农村局、各区垃圾分类主管部门、各镇街社区]
9月主题：分类校园行 绿色我先行
以青少年为重点，将生活垃圾分类纳入各级各类学校教育内容，组织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宣传系列活动，开展“垃圾分类小小讲师”评选活动，开展“绿美校园”“校园分类之星”“最美分类教师”评选活动，依托各级少先队、学校团组织等开展“小手拉大手”等知识普及和社会实践活动，动员家庭积极参与，形成“教育一个孩子、影响一个家庭、带动一个社区”的良性局面。[责任单位：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、市教育局、各区垃圾分类主管部门、各镇街社区]
10月主题：关爱环卫工人 践行垃圾分类
结合“环卫工人节”，举办环卫技能趣味大赛、趣味运动会、“最美环卫工人”系列活动，提高广大群众对环卫及垃圾分类一线人员工作的理解、关心和支持，提升社会对环卫工人的尊重与关注，增强环卫工人的职业自豪感，营造全社会践行“垃圾分类”和“垃圾不落地”良好氛围。[责任单位：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、各区环卫主管部门、各镇街社区、各相关单位]
11月主题：党建引领新时尚，垃圾分类谱新章
将生活垃圾分类作为加强社会治理的重要载体，统筹居（村）民委员会、业主委员会、物业单位力量，加强生活垃圾分类宣传，普及分类知识，引导群众将分类意识转化为自觉行动。把“垃圾分类”建设与党建工作深度融合，发动社区党员开展拾捡分类活动，用实际行动引导人民正确投放垃圾，以红色力量建设绿色生活。融入志愿服务团队开展志愿服务活动，将“垃圾分类”建设宣传融合到绿色生活进万家、行业协会等志愿服务活动中，依托我市现有的垃圾分类馆、科普中心等设施，参与垃圾分类，推广“分类”文化。[责任单位：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、市委组织部、各区垃圾分类主管部门、各镇街社区]
12月主题：携手五年分类兼程, 感恩有您相伴同行
回顾五年中垃圾分类工作点滴时刻，表扬先进，激励后进，召开珠海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推进情况媒体吹风会，总结通报年度全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进展，推动珠海垃圾分类工作向更高质量稳步发展。[责任单位：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、市委宣传部、各区垃圾分类主管部门、各镇街社区]
三、保障措施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相关单位、相关部门要高度重视、精心组织，将生活垃圾分类宣传活动摆在全年宣传工作的重要位置，做到统一安排，精心策划，严密组织，务求实效。各相关单位、相关部门要积极参加宣传实践活动，充分发挥模范带头作用，用实际行动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，为全社会作出表率。各区、镇街垃圾分类主管部门要加强统筹指导，参照本方案月度主题制定全年宣传工作计划，确保我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工作一体推进，各区垃圾分类主管部门于2月25日前提交2025年各区宣传方案。
（二）落实工作保障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片、宣传海报、宣传指引手册、条例图文解读等宣传资料可在“珠海人民城管”微信公众号下载，也可结合本区、本单位实际自行制作。各区垃圾分类主管部门、各市直有关单位要增强抓好垃圾分类工作的责任感，落实人员、经费保障，保质保量完成年度宣传工作。
（三）及时总结报送。各单位开展活动时，及时做好文件、照片、视频等资料的收集和留存，作为后续国家、省和市垃圾分类年度评估佐证材料（具体评估指标报送要求另行通知）。各相关单位、相关部门要积极协调争取新闻媒体的支持配合，充分利用广播电视、公众号平台、短视频号、门户网站以及自身广告阵地、精神文明宣传阵地等渠道，线上线下相结合，放大宣传效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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